
 

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

 

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2015年财务

报表出具了强调事项段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主要涉及以下事项： 

1、保留意见涉及事项： 

2014年3月4日、5月21日、10月9日，证监会分别以涉嫌违反证券

法律法规、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等原因，对成城股份进行立案

调查，截至审计报告日，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，并未形成最

终结论。 

2、作为强调事项段说明的事项： 

（一）成城股份2015年主业收入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支出，

且形成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坏账准备转回和违约金收入，部分子公司继

续处于停业状态，逾期借款、非正常经营诉讼败诉导致的需清偿债务

尚未清偿。 

（1）成城股份对外担保3.31亿元，被担保单位的借款已经逾期，

虽然被担保单位正在与其债务人和贷款银行协商解决办法，但并未消

除其担保责任。 

（2）成城股份对天津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担保5000万元，逾期后，

银行将其债权转让，但并未消除其担保责任。 

（3）成城股份2015年度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孙公

司上海君和物资供应有限公司虽然取得了9.85亿元的营业收入，但毛

利额仅566万元，毛利率仅为0.57%。 

综上情况，我们对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情况是否能够好转存在疑



虑。虽然成城股份公司管理层正在研究改善其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，

但持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(二)成城股份2014年4月30日以前，账外开具了大量的商业承兑

汇票，2014年7月26日，成城股份在上海证交所发布对商业承兑汇票

进行全面清理的公告，要求持票人与成城股份联系，进行确认登记。

截至审计报告日，尚有47,10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未进行登记和确认，

成城股份也无法进行会计核算。这部分商业承兑汇票在承兑到期日后

2年内仍存在诉讼风险。 

公司董事会尊重审计机构的意见，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

机构对上述事项的疑虑。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，便

于中国证监会尽快得出结论。同时在2015年的工作基础上，公司仍将

通过积极应诉、与相关单位和个人开展协商沟通，最大程度免除不应

由公司承担的一切债务责任并推动公司相关企业正常运营。同时将继

续积极追讨公司应收债权，积极督促相关债务人按照相关计划积极偿

还公司的债权，以确保公司自身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，并使

公司具备充沛的资金恢复贸易板块的正常运营。公司将在保持商业地

产租赁、物业管理相关企业平稳运营同时，重点加强贸易板块的运作

以恢复自身正常的经营能力、可持续发展能力。并且公司将加强公司

治理，完善内控制度建设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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